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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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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天然气锅炉烟气热能利用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一般要求、烟气热能回收系统技术要求、烟气热能回收系统监测、施工与质量验收、

运行与维护。

本文件适用工业天然气锅炉的烟气热能利用技术应用和运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405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GB/T 8175 设备及管道保温设计导则

GB/T 8923.1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1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和全

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GB/T 10180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9872 工业企业能源计量数据集中采集终端通用技术条件

GB/T 34912 工业锅炉系统节能设计指南

GB/T 39091 工业余热梯级综合利用导则

GB 50041 锅炉房设计标准

GB/T 50051 烟囱工程技术标准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64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73 锅炉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

GB/T 50893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技术规范

CJ/T 515 燃气锅炉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

HJ75 固定污染源(SO2、NOx、颗粒物)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DL/T 5054 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设计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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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 5068 发电厂化学设计规范

DL/T 5121 火力发电厂烟风煤粉管道设计规范

NB/T 47013.2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2部分：射线检测

NB/T 47013.3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3部分：超声检测

NB/T 47015 压力容器焊接规程

NB/T 47066 冷凝锅炉热工性能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业天然气锅炉烟气热能回收系统 Flue gas waste heat recovery system of industrial natural

gas boilers

工业天然气锅炉尾部的烟气热能回收装置本体、烟风系统、汽水系统、热工监测及控制系统等（以

下简称烟气热能回收系统）。

3.2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 Flue gas waste heat recovery units

用于回收利用烟气热能的换热设备，根据烟气余热回收程度不同，分为烟气显热回收装置和烟气冷

凝热能回收装置。

3.3

被加热介质 Heated medium

在烟气热能回收装置中与烟气换热的流体，如水、空气等。

3.4

有效输出热量 Effective heat output

同一时间内被加热介质经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向外提供的热量与被加热介质带入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

热量之差。

[来源：CJ/T 515-2018, 3.3]

3.5

燃气利用热效率 Gas utilization thermal efficiency

同一时间内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有效输出热量与工业天然气锅炉所消耗燃气按低位发热量计算的全

部热量之比。

3.6

节能量 Energy saving amount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有效输出热量与回收烟气热能所消耗能量（按发电平均效率折算为一次能源的

能量）之差。

3.7

节能率 Energy sav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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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内，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节能量与工业天然气锅炉所消耗的燃气按低位发热量计算的全部

热量的比值。

3.8

数据采集终端 Data acquisition terminal unit

指负责对计量表具、传感器进行信号采集，并将采集的信息进行解析、存储、转换、上传的嵌入式

装置。

4 一般要求

4.1原则

4.1.1 工业天然气锅炉烟气热能利用应遵循“分配得当、各得所需、温度对口、梯级利用”原则。

4.1.2 工业烟气余热品位分类应符合 GB/T 39091的相关规定。

4.1.3 工业天然气锅炉烟气热能利用过程中应符合以下方面的要求：

a) 在保证安全可靠、不降低系统现有性能的前提下，系统分析烟气特点、余热规模和品位，

综合考虑企业用能需求与生产工艺，合理制定烟气热能回收利用方案。

b) 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和工艺，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术、工

艺与装备。

c) 在技术经济合理的前提下，最大化的实现烟气余热深度回收和梯级利用。

d) 采用烟气加热的被加热介质应为非可燃的液体或气体。

4.2烟气热能回收装置要求

4.2.1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中，与烟气接触的表面和烟气冷凝水管应采用防腐蚀表面改性材料或耐腐蚀材

料及防腐蚀加工工艺，且焊接处应采取防腐蚀措施。

4.2.2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制造和检验应符合 CJ/T 515的相关要求。

4.2.3 在冷源条件具备条件下，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设计排烟温度宜低于烟气露点温度，并应符合回收

烟气潜热和烟气冷凝水、减少雾气排放的要求。

4.2.4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不应影响工业天然气锅炉和后续工艺（若有）正常安全运行，应尽量减少风机

和水泵的耗能。

4.2.5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结构型式应符合 CJ/T 515附录 A的相关规定。

4.2.6 烟气与被加热介质流动方向宜采用逆向流动，间壁式烟气热能回收装置中烟气及烟气冷凝水宜采

用同向流动。

4.2.7 当被加热介质为液体，且为间壁式烟气热能回收装置时，被加热介质管道的承压能力应大于用热

系统的最大工作压力，且不应小于 0.8MPa。

4.2.8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最高允许工作温度不应低于工业天然气锅炉最高排烟温度。

4.2.9 当间壁式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被加热介质为液体时，不应发生汽化现象，被加热介质的出口温度

应小于被加热压力对应的汽化温度 20℃。

4.2.10 底座和支撑材料的预处理应达到 GB/T8923.1中 St3 级的规定。外表面应涂敷底漆和面漆各 2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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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热能回收装置支撑结构应满足设备重量、水容量、管道受力等强度和安全要求。

4.2.11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烟气侧进出口应设置密闭检查孔，并应便于观察和清洁。

4.2.12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本体、水管和烟气进出口导流段均应进行保温，并应符合 GB50264的规定。

4.2.13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底部最低处应设置烟气排水口，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烟气侧不应有水存留。

4.2.14 烟气冷凝水宜回收利用，用于锅炉或系统补水时，水质应符合 GB/T 1576的要求。烟气冷凝水的

排放应符合国家环保排放标准。

4.2.15 对新建工业天然气锅炉，其配套的烟气热能回收装置设计寿命应与工业天然气锅炉一致，且不应

低于 15年。

4.2.16 对在役工业天然气锅炉节能改造时，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设计寿命不应低于工业天然气锅炉使用

年限，且不应低于 10年。

5 烟气热能回收系统技术要求

5.1烟气热能回收系统中被加热介质种类、温度和压力及流量等技术参数应根据工业天然气锅炉排烟特

点、用热品位、排烟余压、安装空间等确定，优先采用成熟、先进、安全、高效、经济的烟气热能

回收技术工艺和设备。

5.2应根据设备使用寿命、耐腐蚀性、承压能力、换热性能、烟气与被加热介质阻力等指标，采用耐腐

蚀、阻力小、高效换热、结构紧凑的烟气热能回收装置，且便于安装和维护。

5.3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宜单台炉配置；当多台工业天然气锅炉共用一台烟气热能回收装置时，烟气热能

回收装置宜安装在共用烟道上，且各工业天然气锅炉尾部至烟气热能回收装置之间的烟气流动力均

衡，各烟道间夹角应尽可能小，确保各台锅炉烟气流动相不受影响甚至阻碍；每台工业天然气锅炉

尾部出口烟道应安装烟道阀，烟道阀应密封可靠，防止烟气回流。

5.4当被加热介质为液体时，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出口烟温与被加热介质进口温度之差不应大于

5℃，且应比烟气中水蒸气的露点温度低 5℃以上。

5.5在现场条件具备时，优先采用防腐低阻型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将排烟温度降至 40℃以下。

5.6工业天然气锅炉排烟在工艺生产过程中携带烟尘时，应在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前应设置除尘或吹灰装

置，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应考虑防磨蚀措施。

5.7烟气余热宜就地直接回收利用，减少中间转换与储存环节。

5.8烟气热能回收系统中的汽水管道应符合 DL/T 5054的相关规定。

5.9烟气热能回收系统中的烟风道设计应符合 DL/T 5121的相关规定。

5.10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出口烟道应进行防腐处理，避免低温烟气冷凝水腐蚀烟道，烟道防腐应符

合 GB 50051的规定。

5.11 冷凝水系统的水箱、设备、管道、阀门及附件的防腐应符合 DL 5068的规定。

5.12 烟气热能回收系统用于加热液体时，间壁式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液体侧应不超压、不汽化。

5.13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中被加热水的出口温度高于当地大气压下的饱和温度时，应在出水管路上设

置安全阀，保证被加热水工作压力高于汽化压力。

5.14 烟气热能回收系统用于预热空气时，换热器（管式空气预热器）内烟气泄漏率应低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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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烟气热能回收系统用于余热发电时，应符合发电系统设计和施工验收的相关标准。

5.16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烟气出口温度低于露点温度时，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宜安装在烟道正压或微

负压侧，且不应影响烟气冷凝水的正常排除。

5.17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安装于烟道高负压区时，烟气冷凝水出口管上应设水封，严禁外界空气渗入

烟道。

5.18 烟气热能回收系统应设置旁通烟道，确保在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维护和维修期间不影响工业天然

气锅炉的原有生产工艺正常运行，且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进口、出口烟道和旁通烟道上的烟道阀应

密封可靠。

5.19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烟气入口从主烟道引出或烟气出口汇入主烟道时，旁通烟道与主烟道之间

应保持小于 45°的夹角，以减小烟气阻力。

5.20 烟风道布置和烟气除尘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GB/T 34912 的规定，且应合理布置，阻力小，噪声

低，振动小。

5.21 烟气热能回收系统的烟气侧阀门或挡板的设计应满足介质温度、压力、流量、流向、调节范围

以及严密性等要求，且便于操作。

5.22 烟气冷凝水管应采用防腐的塑料管或管材，防止烟气冷凝水腐蚀，且在烟气冷凝水出口处应采

取水封措施防止烟气泄漏。

5.23 当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热力设备和管道在室外露天布置时，其保温层的外保护层应具有防水功

能，还应采取防冻、防雨和防晒等防护措施。

5.24 大型烟气热能回收装置或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安装位置较高时，应设置爬梯和检修平台，并应符

合 GB 4053的规定。

5.25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烟气出口温度低于露点温度时，烟气阻力、被加热介质阻力、烟气冷凝水

管管径、燃气利用热效率、节能量和节能率应符合 CJ/T 515的规定。

5.26 燃气利用热效率与节能量及节能率计算方法见附录 A。

6 烟气热能回收系统监测

6.1 烟气热能回收系统应对烟气温度和压力，被加热介质温度和压力与流量，烟气余热回收量、主要污

染物排放浓度等参数进行实时监测，并配备远传仪表。

6.2烟气热能回收监测系统应满足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具有安全、先进、完整的仪表和控制功能。

6.3烟气热能回收监测系统应具备本地显示、数据储存、数据分析、实时远传、远程监测、故障连锁和

报警等功能，对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等关键设备具有故障联动和切出控制功能。

6.4烟气热能回收监测系统的监测和控制功能应符合 GB 50041的要求。

6.5烟气热能回收系统中所采集的温度、压力、流量和热量等信号宜通过硬接线接入控制系统。

6.6烟气温度测量宜采用铂电阻温度计，准确度均不应小于 0.5级；被加热介质进/出温度的测量应采用

分辨率为 0.1℃的铂电阻温度计，准确度不应小于 0.5级；压力表的准确度不得低于 1.5级；被加热

介质为液体的流量测量应采用超声波流量表或涡轮流量计，准确度不低于 1.0级，流量计宜安装在烟

气热能回收装置的被加热介质进口侧，且安装直管段距离应满足流量计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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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烟气热能回收监测系统所采用的电缆架空桥架﹑地下埋管以及电缆直埋等敷设方式必须排列整齐﹑

美观。

6.8烟气热能利用系统的烟气侧运行阻力超过烟气设计阻力的 1.2倍时，应对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换热面

进行吹灰或清洗。

6.9在额定工况下烟气热能回收系统的实际烟气余热回收量低于烟气余热回收量设计值的 80%时，应对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换热面进行吹灰或清洗。

6.10 工业天然气锅炉的使用单位应按 GB/T 16157 规定设置采样孔监测点。当监测点位置较高时，

还应配套检测平台，并充分考虑安全性和便利性。

6.11 固体污染源烟气（SO2、NOx 和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安装位置和相关要求应符合 HJ 75

的规定。

6.12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宜在烟道上安装电动调节阀与烟气冷凝水排水口上设电磁阀，并配置相应的

控制系统，确保工业天然气锅炉非正常运行工况、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出现泄漏、以及吹灰与检修期

间能及时关闭。

6.13 烟气热能回收系统的运行监测和数据采集由数据采集终端完成，数据采集终端应有本地存储功

能，储存数据容量不低于 3年。

6.14 数据采集应采用全时段连续在线采集，且各数据的采集应保持同步。

6.15 烟气热能回收监测系统应定期检查和维护，确保采集数据准确可靠。

7 施工与质量验收

7.1施工与安装

7.1.1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应根据安装空间条件及有利于强化传热和减小阻力的要求，结构型式宜符合

CJ/T 515和 GB/T 34912的规定。

7.1.2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焊接应符合 NB/T 47015规定。

7.1.3 取源部件、仪表、阀门、吹灰器和辅助装置的施工安装应符合 GB 50273的规定。

7.1.4 被加热介质为液体时，烟气热能回收装置被加热介质的进出口管道上应预留安装排气、泄水、超

温超压报警等装置的连接管，且宜在被加热介质可能积存气体的部件顶部设置排气阀的连接管。

7.1.5 间壁式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底部最低处应设置烟气冷凝水管。

7.1.6 除密闭检查孔外，烟气热能回收装置本体、水管和烟道均应进行保温，保温层厚度应符合 GB

50264和 GB/T 8175的规定。

7.1.7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安装应符合 GB/T 50893的规定。

7.2质量验收

7.2.1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验收分为出厂验收和型式试验，检验项目应按 CJ/T 515中表 5的规定执行，

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当全部检验项目符合要求时，则判定为出厂检验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检验不合格的项目，应进行返修并应重新进行检验。

7.2.2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焊接完成后应进行无损检测，并应符合 NB/T 47013.2或 NB/T 47013.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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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及其附属设备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 GB 50242和 GB 50273的规定。

7.2.4 烟气热能回收监控系统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 GB 17167和 GB/T 29872的规定。

7.2.5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热工性能检测应符合标准 GB/T 10180和 NB/T 47066的规定。

8 运行与维护

8.1一般规定

8.1.1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运行调试应符合 GB/T 50893的规定，具体调试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a) 烟气侧应进行吹扫，水侧应进行冲洗，水、气管道应畅通。

b) 被加热水系统充水后应进行冷态循环，每台烟气冷凝回收装置的被加热水量应达到最低安全值。

c) 应进行热态调试，锅炉和被加热水系统的连锁控制应运行正常；启动时，应先开启被加热水系

统，后启动锅炉；停炉时，应先停炉，待烟气温度降低后，再停止被加热水系统。

d) 进行单机调试时，应校对烟道阻力和背压、调节燃烧器、控制燃气和空气的比例、测试烟气成

分。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对锅炉燃烧系统、烟风系统的影响应降到最小。

e) 单机试运行及调试后，应进行联合试运行及调试，并应达到设计要求。

8.1.2 被加热介质为水的烟气热能回收装置进水应加装过滤器，且被加热水水质应符合 GB/T 1576中给

水标准。

8.1.3 在运行过程中，应加强对设备、烟道和风道及调整挡板与阀门的检查，和挡板和阀门开关应灵活

准确且密封良好。

8.1.4 定期检查烟气热能回收装置与烟道的连接部位，烟道排水口处排水应通畅，避免烟气热能回收装

置内部和烟道积水。

8.1.5 停炉后应检查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烟道、风道等部位的磨损、腐蚀和积水情况，应对缺损部位及

时修复，修复部位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8.2维护保养

8.2.1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启动前，应对换热器烟气侧表面进行吹扫和清水冲洗，并确保烟气冷凝水排水

管通畅。

8.2.2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启动前，系统内部应充满被加热介质（如水或空气），确保流量达到设计要求；

启动后观察被加热介质的出口介质温度和压力；当被加热介质为水时，应确保被加热水的出口温

度低于汽化温度 20 ℃以上。

8.2.3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运行期间，应实时监测被加热介质（液体）温度，严禁汽化；监测被加热介质

压力，严禁超压；观察烟气进出口压降，压降超过初始运行的 1.2倍或烟气系统余压时，应清洗

烟气换热管，并检查烟气冷凝水排出口是否堵塞；观察被加热介质进口管路上的过滤器压降，压

降超过初始运行的 1.5倍时，应及时清洗过滤器；经常检查烟气冷凝水排水管是否通畅，并应及

时清除堵塞物；工业天然气锅炉在相同运行工况下，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出口烟气温度升高，应检

查原因，若换热器表面有灰尘沉积，应及时清理。

8.2.4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停运后，应及时清洗烟气换热管，并关闭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进出口烟阀，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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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停用设备，锅炉正常运行，则需即使开启旁路。

8.2.5 维修维护人员进入烟气热能回收设备内部清洗或检修时，应踩在换热器上部的检修支架，严禁直

接踩踏换热器表面，严禁破坏换热器表面防腐层，以免影响设备使用寿命。

8.2.6 被加热介质为水的间壁式烟气热能回收装置，设备不运行期间应采取满水保养措施，降低换热管

内氧腐蚀；烟气热能回收装置设置在室外且当室外温度低于 5 ℃时，应采取防冻措施，避免换热

管及系统管道冻裂。

8.3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8.3.1 考虑工业天然气锅炉运行过程中出现超温、超压、烟气硫含量超标等突发事故会烟气热能回收装

置安全运行造成损害时，应迅速开启旁通烟道阀，关闭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进、出口烟阀，将烟

气切出至旁通烟道，确保烟气热能回收系统的安全运行。

8.3.2 烟气热能回收系统应定期清洗维护，设备漏水和维护检修期间，应关闭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进出

口烟阀，将高温烟气切换至旁通烟道，待检修维护完成并验收合格后方可开启，并且检修期间应

确保设备和维修人员安全。

8.3.3 企业应根据烟气热能回收系统特点制定应急预案，特别是采用烟气热能回收发电系统，应加强员

工培训、组织演练，并在组织结构和制度上保证系统发生事故时，应急人员应按照预案要求，及

时有效地开展突发事故应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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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燃气利用热效率与节能量及节能率计算

A.1 燃气利用热效率

燃气利用热效率应按式（A.1）计算：

�ℎ =
�ℎ

�� × ���
× 100% …………………………（A.1）

式中：

ηh——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燃气利用热效率，%；

Qh——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有效输出热量，单位为千瓦（kW）；

Bg—— 工业天然气锅炉的标准状态下燃气流量，单位为标准立方米每秒（Nm3/s）；

qdw—— 燃气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焦每标准立方米（kJ/Nm3）。

工业天然气锅炉的标准状态下燃气流量应采用准确度不低于 1.0级燃气流量表或经过标定的孔板流

量计测量。燃气的压力和温度应在燃气流量测点附近测量，宜将实际状态的燃气流量换算到标准状态下

的燃气流量。

A.2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有效输出热量

当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加热不同温度和流量的被加热介质时，烟气热能回收装置有效输出热量应分别

按式（A.2）计算：

�ℎ =
�=1

�

��� ℎ��� − ℎ���� …………………………（A.2）

式中：

Qh——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有效输出热量，单位为千瓦（kW）；

Grm—— 第m种其他被加热介质流量，单位为千克每秒（kg/s）；

hrom—— 第m种其他被加热介质的出口比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hrim—— 第m种其他被加热介质的进口比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A.3 节能量

节能量应按式（A.3）计算：

�� = �ℎ − �� …………………………（A.3）

式中：

Qj——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节能量，单位为千瓦（kW）；

Qh——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有效输出热量，单位为千瓦（kW）；

Qd—— 回收烟气热能所消耗能量（按发电平均效率折算为一次能源的能量），单位为千

瓦（kW）。

当增加风机、水泵等时，风机、水泵等设备的电耗应采用电表或功率计计量，准确度不应低于0.5级；

回收烟气热能所消耗能量应按发电平均效率折算为一次能源的能量，其折算方法应符合GB/T 2589的规

定。

A.4 节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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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率应按式（A.4）计算：

�� =
��

�� × ���
× 100% …………………………（A.4）

式中：

ηj——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节能率，%；

Qj—— 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节能量，单位为千瓦（kW）；

Bg—— 工业天然气锅炉的标准状态下燃气流量，单位为标准立方米每秒（Nm3/s）；

qdw—— 燃气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焦每标准立方米（kJ/N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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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烟气热能回收系统用于余热发电时，应符合发电系统设计和施工验收的相关标准。
	5.16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烟气出口温度低于露点温度时，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宜安装在烟道正压或微负压侧，且不应影响
	5.17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安装于烟道高负压区时，烟气冷凝水出口管上应设水封，严禁外界空气渗入烟道。
	5.18烟气热能回收系统应设置旁通烟道，确保在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维护和维修期间不影响工业天然气锅炉的原有生产工
	5.19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烟气入口从主烟道引出或烟气出口汇入主烟道时，旁通烟道与主烟道之间应保持小于45°的
	5.20烟风道布置和烟气除尘系统的设计应符合GB/T 34912的规定，且应合理布置，阻力小，噪声低，振动小
	5.21烟气热能回收系统的烟气侧阀门或挡板的设计应满足介质温度、压力、流量、流向、调节范围以及严密性等要求，
	5.22烟气冷凝水管应采用防腐的塑料管或管材，防止烟气冷凝水腐蚀，且在烟气冷凝水出口处应采取水封措施防止烟气
	5.23当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热力设备和管道在室外露天布置时，其保温层的外保护层应具有防水功能，还应采取防冻、
	5.24大型烟气热能回收装置或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安装位置较高时，应设置爬梯和检修平台，并应符合GB 4053的
	5.25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烟气出口温度低于露点温度时，烟气阻力、被加热介质阻力、烟气冷凝水管管径、燃气利用热
	5.26燃气利用热效率与节能量及节能率计算方法见附录A。
	6烟气热能回收系统监测
	6.1 烟气热能回收系统应对烟气温度和压力，被加热介质温度和压力与流量，烟气余热回收量、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
	6.2烟气热能回收监测系统应满足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具有安全、先进、完整的仪表和控制功能。
	6.3烟气热能回收监测系统应具备本地显示、数据储存、数据分析、实时远传、远程监测、故障连锁和报警等功能，对
	6.4烟气热能回收监测系统的监测和控制功能应符合GB 50041的要求。
	6.5烟气热能回收系统中所采集的温度、压力、流量和热量等信号宜通过硬接线接入控制系统。
	6.6烟气温度测量宜采用铂电阻温度计，准确度均不应小于0.5级；被加热介质进/出温度的测量应采用分辨率为0
	6.7烟气热能回收监测系统所采用的电缆架空桥架﹑地下埋管以及电缆直埋等敷设方式必须排列整齐﹑美观。
	6.8烟气热能利用系统的烟气侧运行阻力超过烟气设计阻力的1.2倍时，应对烟气热能回收装置的换热面进行吹灰或
	6.9在额定工况下烟气热能回收系统的实际烟气余热回收量低于烟气余热回收量设计值的80%时，应对烟气热能回收
	6.10工业天然气锅炉的使用单位应按GB/T 16157规定设置采样孔监测点。当监测点位置较高时，还应配套检
	6.11固体污染源烟气（SO2、NOx和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安装位置和相关要求应符合HJ 75的规定。
	6.12烟气热能回收装置宜在烟道上安装电动调节阀与烟气冷凝水排水口上设电磁阀，并配置相应的控制系统，确保工业
	6.13烟气热能回收系统的运行监测和数据采集由数据采集终端完成，数据采集终端应有本地存储功能，储存数据容量不
	6.14数据采集应采用全时段连续在线采集，且各数据的采集应保持同步。
	6.15 烟气热能回收监测系统应定期检查和维护，确保采集数据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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